 

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讓渡同意書（二）

    立同意書人（即出讓人，以下簡稱本人）             茲將本人向              購得 貴公司興建之
第   棟第    樓房地   戶及同址地下    層編號     號地下停車位計    位及與 貴公司簽訂之「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」（以下簡稱本契約），自即日起將之一併讓渡予            （即受讓人）。本人已將本契約有關文件全數交付予受讓人，且確實告知受讓人本契約履行之一切情形（含本契約各附件、各項簽認文件之內容及效力），如有說明未盡翔實或契約文件缺佚，均由本人自負出讓人責任。本人於茲聲明：因本件契約讓渡交易所得，本人當依法申報，並繳納各種稅捐；如日後與受讓人間有任何讓渡爭議，亦由本人與受讓人自行釐清，與貴公司無涉。受讓人茲已充分閱讀本契約含附件各項規定，同意受讓承擔續行本契約一切事宜，特共同立具同意遵守。 

此致

富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  存照

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（即出讓人）：


            身  份  證  字  號  ：

            地            址    ：

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（受讓人）  ：


            身  份  證  字  號   ：

            地            址    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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